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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國民中小學輔導教師工作規範要點 
一、依據 

（一）國民教育法第十條。 

（二）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 

（三）教育部補助置國中小輔導教師實施要點。 

二、目的 

  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協助學校建立輔導教師制度，並達到下列目的特訂定

本要點： 

（一）提供國中小學生諮商輔導管道，全面強化國中小輔導專業工作，落實學校三級輔

導工作。 

（二）及早介入輔導並發揮預防功能，協助適應困難之學生適性發展。 

（三）運用輔導專業人力，整合學校輔導資源網絡，提升輔導工作效能。 

三、對象 

  本要點之輔導教師指本縣國民中小學(含本縣縣立高中國中部)專任輔導教師及兼任

輔導教師。 

四、輔導教師之職責 

 （一）原則 

1. 依教育部一零一年一月二十日臺國(四)字第一零零零二三四三八二 C 號令修正國

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訂定基準第五條，專任輔導教師負責執行發展性及介入性

輔導措施，以學生輔導工作為主要職責。原則上不授課，或比照教師兼主任之授

課節數排課。 

2. 專任輔導教師執行輔導工作，於寒暑假期間，倘校內有相關輔導工作，自不得拒

絕到校服務，其餘到校規定依「教師請假規則」辦理。 

3. 專任輔導教師負責教育部訂定學校三級預防輔導模式中，以二、三級輔導為主，

其中三級部份以轉介的個案管理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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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輔導教師得依實際需要，申請本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之專業協助。 

 （二）專任輔導教師重點工作項目 

1. 個案輔導：以二、三級個案為主，三級轉介時為學校之個案管理者，每週以晤談六

節課，每學期一百二十人次為原則。 

2. 個案研討：負責校內個案研討會之規劃及執行。 

3. 小團體輔導：每學期至少帶領一團，每團以十二節課為原則，並負責小團體輔導工

作含規劃、執行、成果製作。  

4. 測驗與解釋：針對個案之需求實施心理測驗及解釋相關測驗之結果。 

5. 班級輔導：因應班級突發或危機事件並進行輔導。 

6. 親師諮詢：提供家長及教師輔導相關專業知能之諮詢服務。 

7. 輔導活動：協助學校發展性輔導活動之推動，如心理衛生宣導等。 

8. 進修與督導：參加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專業知能研習及督導，每年至少十八小時以上。 

9. 輔導網絡資源的聯繫與運用 

10.協助學校輔導工作的執行及評鑑。 

11.對於校園危機或緊急事件進行全校性的輔導。 

12.上述未規定之事項，學校得依教育部規範輔導教師之職掌功能，視實際狀況調整其

內容。 

 （三）兼任輔導教師之職責 

負責教育部訂定之學校三級預防輔導模式中，協助二級個案之處遇為主。重點工作

項目如下： 

1. 個案輔導：國中以每週晤談三節課，每學期六十人次為原則，國小以每週晤談一

節課，每學期二十人次為原則 

2. 個案研討：協助校內個案研討會進行。 

3. 小團體輔導：協助小團體進行或擔任協同領導者。 

4. 親師諮詢：提供家長及教師輔導相關專業知能之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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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協助輔導室各項議題之事務執行。 

6. 參加校內外輔導專業知能研習及督導，每年至少十八小時。 

7. 協助校園危機或緊急事件進行全校性的輔導。 

8. 上述未規定之事項，學校得依教育部規範輔導教師之職掌功能，視實際狀況調整

其內容。 

五、督導考核 

(一) 在職進修：輔導教師每年輔導知能在職教育進修時數(含參與專業督導時數)應達十

八小時。 

(二) 定期接受督導：輔導教師應參與學校或本府辦理之個別或團體輔導之督導會議。 

(三) 檔案管理：輔導教師應接受各項輔導工作紀錄與檔案管理之查閱與考評。 

(四) 考核：輔導教師應定期繳交輔導教師相關業務之成效報告表；輔導教師考績由輔導

業務單位主管考核，並適用於教師法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五) 差勤管理：輔導教師出缺勤比照學校教師出缺勤管理辦理。 

(六) 獎勵：各校得依權責對輔導工作有功人員從優敘獎；具特殊貢獻者，並得陳報本府

推薦教育部輔導計畫有功人員，予以公開表揚。 

(七) 懲罰：輔導教師若未依本要點執行職務者，學校應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列入教師成績考核，情節嚴重者依相關規定議處。 

六、增置輔導教師之學校應配合事項 

(一) 檢視學校輔導體系，整合相關資源，規劃提升輔導專業效能措施。 

(二) 確立學校輔導機制及流程，定期進行績效評估，並檢討改進。 

(三) 教師專長專用，並以提升其專業能力及輔導效能為優先考量。 

七、本要點自發布日施行。 

  

 


